                          授权书
[bookmark: _GoBack]我作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王学永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实验室（下文用“实验室”缩写）主任（最高管理者），主持实验室的全面管理工作，代理行使我对实验室的管理职权，负责建立实验室的管理体系，配置检测活动的资源，维护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按照CNAS认可准则的要求建设实验室，保持实验室的持续改进和有效性发展。
在职权范围内，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实验室接受各个业务部门的委托检测活动，独立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行使我所赋予的法律职权，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我承诺我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承担实验室开展检测活动应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对于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实验室检测工作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独立法人身份承担。
此授权从 2021 年 4月 20 日 生效。



                                           授权人 ：
                                     2021年4月20日

                被授权人：
         2021年4月20日


